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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方垒 报道
为期一个月的第38届趵突泉金秋菊

展在济南趵突泉景区争奇斗艳，吸引众
多宾客游园踏秋赏花。然而，记者近日
发现，有个别游客为了近距离拍摄菊
花，不顾景区围挡限制，跨步进入花卉
区拍摄，别的游客镜头被挡住，只能等
待。这种行为有煞风景，提醒广大游
客，花好景美勿越线，文明就差这一
步。

文明就差

这一步

读者纠错

10月20日：11版《秋声赋》，第1栏第2
段第8行，“掂起脚尖儿”，“掂”应为
“踮”；第1栏第2段第12行至13行，“它怕
眼神相遇的那一刻憋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噗哧”应为“扑哧”或“噗嗤”。

□临沂市热心读者 陈淑才
1 0月 1 8日： 8版《清明上河图密码

(44)》，文中第2栏第3段第4行“慢慢走向自
己卧房走去”，第一个“走”字应删除。

10月17日：7版《电信资费套餐不能
“套”人没商量》，文中倒数第2段第5行
“买的不如买的精”，第二个“买”应为
“卖”。

10月15日：8版《景区里的“非遗老
店”》，文中第1段第1行至3行“锯瓷师傅
杨涛的瓷器修复技艺”、“锯瓷修复”等多
处“锯瓷”，均应为“锔瓷”。

11版《<亨利之书>：谁解少年意》，
文中倒数第2段第2行“心心相映地对话”，
“心心相映”应为“心心相印”。

10月14日：2版《宝贵精神财富凝聚强
大合力》，文中第1栏最后一段第1行“张孝
顺拿出自己的复原费”，“复原”应为“复
员”。

10月13日：A2版《穿越时空的沂蒙之
歌》，文中第2栏第1段第5行至6行“被联合
国教科文卫组织列为世界优秀民歌”，“教
科文卫”应为“教科文”。

10月12日：11版《政府兜底让患病孩子
快乐入学》，文中第4段第2行至3行“镇里
实施‘一对一对’贫困户精准帮扶”，“一
对一对”应为“一对一”。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10月17日：12版《徐洪浩：他是无数维

和战士的缩影》，文中第3栏第3段第2行
“披上军装，带上蓝盔”，“带上”应为
“戴上”。

10月14日：12版《淄川区：在环境整治
工作一线发现识别考察干部》，文中最后一
段第1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溜
溜”应为“遛遛”。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10月13日：15版《编辑手记》，文中右

栏倒数第2段第1行“如终装有读者”，“如
终”应为“始终”。

10月11日：24版《张焕宸：进士挂印去
跨界“聚乐村”》，文中第5栏倒数第7段

第1行至2行“最负盛名的还属他所题写的聚
乐村牌匾”，“还属他”应为“还数他”。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大众日报编辑部：
我们是济南市市中区华润紫云府小区

(三期)业主，2016年与华润置地（山东）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置地公司）签署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今年10月31日前将房
屋交付业主使用，但迄今为止仍未收到交房
通知。

11月6日，公司发短信通知我们：因前
期城市创城、环保整治等原因影响施工
建设，导致紫云府小区项目工期推延，
1 0月3 1日前无法交付业主使用，在上述
影响施工因素排除后的 3 - 6个月内完成
建设及验收工作。因上述因素导致的延
期，相关赔偿由公司按照《济南市商品
房买卖合同》执行。

广大业主并不认可公司方的解释，认为
华润置地公司将自己的工作失误归结为政策
环境等原因，是在推脱责任。业主们了解
到，该项目接到的“环保整治”令，从10月
14日至22日只执行了8天。

此后，部分业主与华润置地公司交涉，
售楼处工作人员说没接到通知，不知道此
事；公司管理层也含糊其辞，不作表态。多
次交涉后，有一位张姓管理人员称：在与公
司高层协商后，将处理结果通报业主。但至
今，我们都没有收到回复。

从这起纠纷的前后过程来看，买房
前华润置地公司一些承诺未实施，违反
购房合同中“不能按期交房要提前通知
业主”的条款，对业主隐瞒1 0月3 1日不
能交房的事实。

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漠
视广大业主的知情权，呼吁华润置地公司：
一是能够明确综合验收后交房时间，明确支
付违约金的时间和方式。二是对租房居住的
业户、对已签订装修合同的业主因延期交房
而产生的费用给予合理补偿。

华润紫云府小区(三期)业主

延迟交房，怎么办？

□ 本报记者 赵丰

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全国妇
联的调查表明，全国有30%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
的家庭暴力。这些暴力虽然隐藏在家庭之中，看
似是家务事，却破坏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
和谐稳定，实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境外务工也有拨打咨询热线的

近日，我省首个“反家暴公益维权服务站”
在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成立。从2012年开始，该
所就联合几家律所、高校和知名媒体，发起成立
了“反家庭暴力建言暨维权联盟”。

11月15日，该所负责人王新亮对记者介绍
说：“从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
施以来，我们共为500余位家暴受害者提供了免
费法律咨询，为70余位家暴受害者进行了支招维
权。”

2012年以前，作为律师，王新亮经手的离婚
案件中“家暴率”很高，估计有一半以上涉及到
家暴。

对比这几年的变化，王新亮认为，因为维权
联盟有了反家暴维权热线，来咨询反家暴问题的
人多了，不仅有省内的，还有省外的，甚至在境
外务工的国人也拨打热线咨询如何维权。虽然家
暴存在总数的变化难以统计，但家暴受害者的维

权意识显然有所提升。
在反家庭暴力维权联盟“公益维权案件登记

表”上，记者看到有不少家暴受害者得知维权热
线的方式多是通过网络搜素或媒体报道。2016年
8月，纪女士通过搜索找到维权热线，反映“自
己生性懦弱，多年来对丈夫言听计从，常遭受殴
打，一直不敢对外说，最近实在受不了了，终于
鼓起勇气前来咨询如何维权”。

“这说明，这些家暴受害者至少已经知道寻
求外界帮助，来努力摆脱这种状况。不过，相对
于庞大的受家暴人数基数，主动去寻求摆脱家暴
的受害者数量还是太少。”王新亮说，能忍受得
了她们就不会将自己的遭遇说出来。

在登记表上，记者发现很多咨询是替亲友做
的，如：“自己的亲戚常年受家暴，多年来一直
容忍对方，该如何维权？”

王新亮告诉记者：“能不能走出家暴，很多
时候还是要看家暴受害者自己的意愿。法律也规
定要尊重受害人意愿，毕竟法律本身是为了保护
家庭稳定，而不是为了拆散家庭。”

曾经，一位家暴受害者的弟弟实在看不下去
姐姐常年受姐夫殴打，就拉着她找到了王新亮帮
忙。王新亮给她支招，可以起诉离婚。

但回去后，她就变了主意：离开了丈夫自己
没办法生活，已经忍受了这么多年了，再忍忍
吧。

只知道“自己被打得

青一块紫一块”，很难取证

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
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
我国专门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家暴受害者
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在取证方面存在一定困
难。王新亮说：“有些家暴受害者有家丑不可外

扬的心理，并不乐意说。想说的取证意识又不
足，只是说自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但对方不
承认，这就很难了。”

有的受害人遇到精神摧残、言语恐吓等方面
的伤害时，更是难以取证。

法律在落地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需要细化之
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
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
侵害行为。”

从法理上看，殴打家庭成员一次就应该算家
暴。但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几次殴打算作家
暴，在具体实施上，各地的落实标准不一，但多
认为一两次殴打不算家暴，长期殴打才算。

《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后，山东新亮律
师事务所代理过4起家暴起诉案件，但最终都没
有被认定为家暴，甚至连人身安全保护令都没有
申请下来。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下来的不多，即使申
请下来，因为法律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被申
请人的处罚并不十分明确，惩罚力度也很难达到
理想效果。”王新亮说。

该律所代理过一位郝女士的案子。2015年底
和2016年初，郝女士被多次殴打，一开始并未留
存证据，后来被殴打后，她多次报警，并向济南
市某区妇联求助，在济南市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
心鉴定为轻微伤。

案件代理律师周慧群说：“从时间间隔和报
警次数上看，两人生活中经常发生矛盾，郝女士
被殴打程度越来越严重，她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
裂，有离婚意愿。”

但法院最终认定：“双方产生问题后，郝女
士丈夫未能冷静理智的处理问题，而是实施
了夫妻之间不应该有的行为，确实对夫妻感
情造成了不利影响，但之间并无原则性的矛
盾和分歧。郝女士主张夫妻感情破裂，证据
不足，不予支持。”

“对家暴，要零容忍！”

王新亮认为，引起家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
因，有的因为怀疑对方出轨，夫妻间不再信任，有
的因为家庭琐事，开始了第一次家暴。慢慢地，家
暴实施者形成了习惯，心理上也有了巨大的优势，
一旦有了问题就会再度实施家暴。

郝女士的案例也体现了家暴反复性的特征。
她为了孩子，起诉立了案，但又撤了诉，回到家却
被老公打断了左手食指。她又起诉离婚，庭审中老
公苦苦哀求，发誓以后一定改，不再打她。过了一
个月，她给律师周慧群打电话，说自己已经住了一
个月的院了，这次差点被打瞎了一只眼。

周慧群说：“对家暴，要零容忍！”
作为一名女律师，通过电话或现场接触了上

百个家暴案件后，她认为家暴可能会出现在任何
一个家庭，如果第一次被家暴忍下去，幻想对方会
有所收敛，那就错了。以后肯定会愈演愈烈，应该
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报警，或找家里长辈
或村(居)委会见证调解，一定要让对方道歉。

“零容忍，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对方意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通过外力进入调解的状态，反而
能够维系家庭的和睦；另一种可能是证明了双方
感情一般，通过起诉离婚分开，摆脱家暴。”周慧群
说。离婚是最后一步，很多家暴受害者却不得不走
这一步，但长期的被家暴，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已经
形成了，就像郝女士，她的一根手指再不能伸直。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了反家庭暴力工作应遵
循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家
庭暴力还可以预防，让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王新亮说：“这就需要继续加大宣传和惩戒
力度，让更多的人知道家暴不仅是家务事，需要
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当家庭暴力达到一定
程度，就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

律师认为：“零容忍，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对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通过外力进入调解的状态，反而能够维系家庭的和睦；另一种证明双方感情一般。”

家暴“零容忍”，怎样才能实现？

□ 本报记者 李轶群

斑马线是行人通过马路的“安全线”，也是
体现一个城市文明的“素质线”，省内一些城市
推行“礼让斑马线”行动。今年7月开始，济南
市全面落实，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加大监管处罚
力度。这一举措成效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采
访。

“现在过马路就比以前放心”

11月15日21点，山大北路一处过街路口，一
对情侣正牵手走过斑马线，一辆出租车自西向东
开过，临近斑马线时车速明显降低。发现有车过
来，男生拉住女生的手停下了脚步，紧接着出租
车也停在了斑马线之前，司机隔着车窗摆了摆
手，情侣快跑几步，通过了马路。

道路南是山东大学，路北有多家餐饮场所，
来回过街的人很多。在附近卖夜宵的李阿姨说，
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学生穿过这条斑马线来她的摊
位吃夜宵，在没开展礼让斑马线行动之前，看到
学生从马路上过来总是提心吊胆的。

她说：“晚上9点以后，路上人少了，来往
的车都会开得很快，在学校门口斑马线也很少减
速，我看着都害怕。今年7月以后确实好多了，
到现在，学生说说笑笑聊着天就过来了，斑马线
之前汽车停下来等他们通过是很常见的。”

来买夜宵的张同学表示，刚刚过马路的时
候，有两辆私家车、一辆出租车给他让行。“现
在过马路就是比以前放心，我自己也开车，知道
不让行会扣分罚款，而且很多路口都有电子眼抓
拍，一般来说，只要我踏上斑马线，远处过来的
车辆就会减速，开到眼前还会停车让行，不用像
以前一样左顾右盼、躲躲闪闪地通过了。”

在繁华路段路口更是如此。11月16日12点至
14点20分，记者在黑虎泉北路与解放路路口、趵
突泉南路与泺源大街路口、历山路与文化东路路
口等地各观察了半小时，没有一起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的情况出现。

济南交警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市共打造
了61个示范路口，对128个路口进行了精细化的
管理，设置电警设备，优化交通组织。今年9月
以来，全市共抓拍现场处罚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交
通违法10600余起。多数示范路口的行人、非机
动车遵章率已经达到90%以上，128个路口的守法
率也在80%以上。

频繁让行，司机也很“纠结”

11月15日下午5点50分，历山路与文化西路
路口又一次堵成长龙，从北向南的车流停滞在这

个路口，仅右转车辆就排了200多米。
在东西向行人绿灯亮起的1分钟内，有30人

通过路口，人数并不多，但是接连不断。而当绿
灯转红、右转机动车可以通过这一斑马线时，南
北向行人绿灯又开始亮起，刚刚通过上一斑马线
的车辆又停在这一斑马线前。据记者统计，1分
钟只有4辆车通过了路口。这还是在有交通协管
员指挥调度的情况之下实现的。

刚刚通过路口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表示，
“高峰期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刚刚让过这个行人
绿灯，又遇到那个行人绿灯，哪个都得让，基本
就是走不了。趵突泉南路与泺源大街路口，高峰
时候右转车道堵500米都很常见，基本每个工作
日晚高峰都会堵车。”

当记者问及堵车原因时，张师傅认为这与
“礼让斑马线”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不是不
礼让行人，实在是有些时候行人太气人。玩手机
慢悠悠过马路的、闯红灯过马路的，我们都要
让，以前没有电子眼抓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见
缝插针节省点时间，现在就是行人在斑马线上停
下，你也得眼睁睁看着不能过。”

私家车主刘女士也表示了类似意见。她对记
者说，自己曾经3天之内被抓拍了2次未礼让行
人。“第一次，实际上我减速了，但是行人在路
上不走，让我先走，我后面还有很多车，没多想
就开走了。第二次，一对小情侣在斑马线上系鞋
带，我看他们已经过了中线了，就开车过去了，
没想到还是被抓拍了。”

在历山路与和平路以南的一处人行横道，记
者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下午5点20分到6点20分
一个小时之内，有154人通过该横道，其中有7人

边看手机边通过，有1对情侣在马路中间隔离带
上拥抱；傍晚6点30分至7点，在历山路与文化西
路路口，每次行人绿灯转红以后，基本都会有3
至4人匆匆跑过，将正通过路口的车辆逼停。

记者采访的司机都认为，“礼让斑马线”行
动单方面惩罚司机不让行的行为，有失公允，行
人不文明过马路的行为也应该被约束。

对此，执勤交警黄鑫(化名)表示，目前确实
存在行人不注意交通规则、乱穿马路、强闯红灯
等情况，交警部门也会对行人作出曝光罚款等处
罚决定。但是，有时候由于行人和机动车互相之
间判断不清对方的意图，会出现人车互让的情
况，这种情况发生在路口也会大大降低通行效
率。礼让斑马线应该是相互的，机动车对行人待
以礼让，行人也应该担负起被礼让的责任，遵守
规则，快速通过，尽量保证通行效率。

文明交通，行人路权优先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
认为，礼让斑马线，应该分两种情况来看待，一
种是在交通矛盾非常严重的极端情况，交通本来
就已经非常拥堵了，如果再不礼让，整个交通就
会完全瘫痪掉，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礼让是没有什
么争议的。

目前，关于礼让斑马线产生的争议主要存在
于交通压力较大，但是并不极端严重的情况。这
时，机动车稍微加一下速、加个塞，确实会提高
通行效率，但是这种效率是以不安全换来的。一

旦发生事故，轻则影响交通，重则危及生命。
张汝华说，我们礼让斑马线，不能仅从车主

的角度来看，也不能仅从交通的层面来看，应该
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礼让斑马线，一方面是
文明了，另一方面是安全了，文明安全既是我们
的底线条件，也是我们的最大收益，比我们互相
争抢换来的效率要有价值的多。为了文明和安
全，哪怕失去一部分效率，也是值得的。

张汝华表示，行人确实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情况。但是行人和车辆之间的管理不能互为条
件。车辆不能因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就可以
不让行。车辆对行人的礼让和避让是无条件的，这
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性的考量，也是对生命的敬畏。
对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当然应该处罚，但是
处罚者不应该是车辆本身，而应该是执法机构。

张汝华认为，“礼让斑马线”行动开展以
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争议，主要原因，一是机
动车数量太多了，交通拥堵并不是由“礼让斑马
线”引起的，而是由过多的机动车数量引起的。
不能把这个黑锅放在“礼让斑马线”的头上。二
是之前广大私家车主的“不当得利”太多了，没
有形成礼让意识。现在“礼让斑马线”一推行，
之前的“不当得利”收回，车主们都很不习惯。
其实，礼让本来就应该是自发的文明行为，不需
要法律、设备的强制规范。

张汝华说，“真正文明的交通状态，应该是
行人路权得到充分的保障，行人可以从容地过马
路，而不应该是如同过街老鼠一般，匆匆忙忙、
一路小跑地给车辆让行。毕竟斑马线上，行人有
最高通行权。机动车该等就要等，该停就要
停。”

一边是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一边是行人散步过马路，路权之争如何调和？———

车应礼让，人要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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